
再有《蘋果日報》高層被捕，前主筆馮偉光（筆名盧峯）昨晚在機場準備赴英時被截
停，他已被警方以涉嫌串謀勾連外力罪名拘捕扣查。

另外，長期與《蘋果》沆瀣一氣的黃媒《立場新聞》，昨晚發出公告稱，會把今年五月
份及之前刊出的博客文章、轉載文章和讀者投稿等評論文章，全部暫時下架，同時暫停接受
贊助。《立場》母公司六名董事余家輝、周達智、吳靄儀、何韻詩、方敏生及練乙錚亦辭去
董事職務。資料顯示，《立場》早前曾經公然刊登煽暴文章，煽動恐怖活動，引發社會批
評。有市民直言，若有文章涉嫌違法，即使下架，亦難逃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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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主筆盧峯涉勾外力 機場被捕
《立場》突然刪評論 市民：作賊心虛 難逃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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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高 仁

近日，美西方一些政客針對香港警
方依法對《蘋果日報》採取執法行動和
《蘋果日報》停刊說三道四，稱香港國
安法 「界限模糊」 ， 「國安法扼殺言論
和新聞自由」 ，製造 「寒蟬效應」 ，云
云。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日前發表談話
嚴正指出，《蘋果日報》及其有關人員
涉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被香港警方依法拘捕、檢控、凍結
有關財產，這是依法辦事，是維護香港
法治的必要和正當之舉，與保護言論和
新聞自由毫不相干。言論和新聞自由不
能成為犯罪行為的 「擋箭牌」 ，傳媒機
構也不能成為免受追責的法外之地。在
法治社會，無論是誰，觸犯法律就應受
到懲處。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
日前表示，僅以涉案單位是個別新聞機
構、涉案者是個別新聞機構負責人，就
認為是打擊新聞自由，這不是裝糊塗，
就是別有用心，惡意顛倒黑白、混淆是
非。

事實上，香港國安法對四類罪行的
界定非常清晰，不是國安法 「界限模
糊」 ，而是美西方政客 「視力模糊」 ；
不是特區政府製造 「寒蟬效應」 ，而是
《蘋果日報》無法繼續煽動民眾憎恨國
家，令美西方失去了策動 「顏色革命」
的其中一個平台，惱羞成怒、氣急敗
壞。

香港國安法對罪行界定清晰
被警方拘捕的《蘋果》高層五人涉

嫌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罪」 。那麼，香港國安法對該罪
是如何定義的呢？

國安法第二十九條訂明： 「……請
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
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
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
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
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
行為之一的，均屬犯罪：……（四）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
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五）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
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
果。」 「犯前款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上對罪行的界定非常清晰。據警
方所指出，國安法實施以來，《蘋果日
報》刊登了多篇文章，呼籲外國制裁及
對國家和香港特區採取敵對行動，正是
涉嫌干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除此之
外，國安法第二十條至第二十八條，對
「分裂國家罪」 、 「顛覆國家政權

罪」 、 「恐怖活動罪」 均有清晰界定。
美西方政客根本就沒有耐心研讀香港國

安法的具體條款，或者根本就不屑於研
讀香港國安法，自以為是的信口開河，
對中方指手畫腳，蠻橫無理。

《蘋果日報》並非正常傳媒機構
創辦於1995年的《蘋果日報》，是

英國人撤離香港前布下的一枚 「棋
子」 ，正如其在統治香港百餘年間都不
願意推動政改，而在回歸前的十年間突
然 「良心發現」 推進政改一樣，都是為
了在香港回歸後企圖仍能控制香港。

《蘋果日報》從起家開始，就不是
一個正常的新聞傳媒機構，先是以渲染
色情、窺探公民隱私來吸引讀者眼球，
後來逐步成為香港最大的造謠機器。
《大公報》曾梳理《蘋果日報》100個
謊言僅是 「冰山一角」 ，從 「反國教」
到非法 「佔中」 ，再到 「反修例」 ，其
製造的謊言何止100個！這些年來，
《蘋果日報》利用香港在國家安全上
「不設防」 的制度漏洞，以攻擊、抹
黑、醜化特區和中央政府為主業，扮演
了分化、撕裂、煽動香港社會的醜陋角
色，不斷挑戰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的
底線。特別是 「修例風波」 以來，《蘋

果日報》與美國政客遙相呼應， 「蘋
果」 請香港的政棍大談 「違法達義」
「暴力有時也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美
國政客大談香港暴亂 「是一道美麗的風
景線」 ；《蘋果》老闆黎智英到美國宣
稱，香港的遊行是 「為美國而戰」 ，美
國國會通過了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 。得意忘形之際，《蘋果》也將自
己的賣國本色暴露無遺。

在任何國家，新聞傳媒機構都不得
危害國家安全，不得煽動暴力，否則，
一定會被追究法律責任。《蘋果》卻赤
裸裸的危害國家安全、煽動暴力，早已
不是一個正常的新聞傳媒機構，而是外
國勢力的代言平台、造謠機器。

「壓制言論和新聞自由」是胡扯
美西方政客詆毀香港國安法，攻擊

追究《蘋果》法律責任是 「壓制言論和
新聞自由」 ，製造 「寒蟬效應」 ，這是
一派胡言！國安法制裁的是《蘋果》，
不是 「新聞自由」 ；不要總是拿 「新聞
自由」 說事，這是對 「新聞自由」 的褻
瀆。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的言論、新
聞、出版的自由，但不保障 「假新聞的
自由」 ，不保障 「煽暴言論」 的自由。
僅僅以《蘋果》的倒閉，得出 「壓制言
論和新聞自由」 的結論，是極其荒謬
的！

事實上，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香

港的眾多媒體都嚴守法治底線，沒有像
《蘋果》那樣肆無忌憚的挑戰法律權
威，香港警方也沒有對除了《蘋果》以
外的其他媒體採取執法措施。香港國安
法實施後，進入香港的境外新聞媒體及
從業者有增無減，足以令 「國安法扼殺
言論和新聞自由」 的污衊不攻自破。同
時，美西方政客炒作的所謂 「香港警方
拘捕大批異己人士」 也是無稽之談，據
時任特區政府警務處處長鄧炳強5月11
日的介紹，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警
方拘捕100餘人，這個數字與香港740萬
人口、與 「修例」 期間上街遊行動輒幾
萬、幾十萬人的相比，是實實在在的
「一小撮」 ，何以得出 「香港警方大規
模拘捕異己人士」 的結論？

如果說以往沒有香港國安法，一些
人還可渾水摸魚；如今，香港國安法清
晰地界定了四類罪行，並非 「界限模
糊」 ，廣大香港市民看得清清楚楚，美
西方政客還是檢查一下自己的視力，仔
細看清楚了，不要再胡亂狂吠、喋喋不
休！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
客座教授）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

屠海鳴

點擊香江

不是國安法􀎠界限模糊􀎡，而是美西方視力模糊！

劉兆佳：國安法實施 發揮震懾作用
【大公報訊】記者高仁報道：香港

國安法實施近一周年。全國港澳研究會
副會長劉兆佳表示，國安法令香港迅速
恢復平靜，大體上國安法已經達到預期
目標，發揮足夠的震懾作用，令很多人
因為怕觸犯該法而不敢再從事反中亂港
的行為。

劉兆佳接受中新社專訪時指出，香
港國安法實施後，特區政府採取了連串
法律行動，這些行動一部分源於香港國
安法，另一部分是執行原有的本地法
律，兩者加起來更有力度地支撐起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網絡。

「最矚目的事件就是拘捕黎智
英。」 他說，涉嫌違法的人有的被拘
押，有的已被囚禁，而不少過往較為激

進的組織均告解散。當反中亂港勢力既
無組織，又缺乏頭目、資金和外國勢力
資助時，再要發動抗爭或動亂已較過去
「難了很多」 。

司局長任命凸顯愛國準則
劉兆佳認為，香港國安法的震懾作

用並非表現在根據該法而被起訴之人的
數量上，而是改變了社會的法律氣氛和
法律體系。此外，特區政府因應該法的
實施開始推動國安教育，讓學生更了解
國安的意義和重要性。

劉兆佳表示，香港進入新時代的大
目標是確保 「一國兩制」 全面準確實
施，促進中央和特區、港人和內地人的
關係，強化特區政府推動新政策和新改

革的能力，強化公務員隊伍對國家和香
港的忠誠度。

另外，對於警隊出身的李家超及鄧
炳強近日分別升任政務司司長及保安局
局長，劉兆佳昨在無綫電視節目《講清
講楚》中表示，有關安排凸顯愛國人才
準則，能夠激勵其他政務官，如果他們
想如過去一樣發揮主導政府作用，就要
體現可靠、忠誠、勇氣等，以爭取中央
器重。他認為，即使多了紀律部隊出身
人士加入政府管治團隊，也只是凸顯了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劉兆佳估計，基本法23條立法的障
礙會比從前少很多，因已有國安法的背
景，同時大家明白不能拖延23條立法，
因此這可能是下屆政府的首要任務。

楊潤雄：國安法讓校園回復安寧
【大公報訊】記者殷向善報道：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於 「局中人
語」 撰文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將滿
一年，香港社會回復平穩有序發展，
校園回復安寧，並為學校加強價值觀
教育帶來契機。

逾8000教師參加國安教育培訓
楊潤雄表示，幫助學生建立正面

價值觀及積極人生態度是學校的應有
責任，但香港社會競爭激烈，不少學
校和家長側重學業成績，價值觀教育
如逆水行舟。他指出，前年社會動亂
中，有青年人被煽動以暴力和違法手
段，破壞香港社會的秩序和安全，因
而被拘捕、起訴及判刑，他對此感到
痛心，指出很多社會人士和家長開始

意識到價值觀教育的重要性，並支持
教育局及學校加強立德樹人的工作。

楊潤雄介紹，教育局為全港學校
安排全面和有系統的國安教育教師培
訓課程，包括邀請專家學者舉行多場
知識增益講座，目前已有8000多名中
小學教師參加，亦推出已更新的網上
自學課程及其他專業培訓系列。

他亦提到，國家教育部部長向本
港中小學老師贈送《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法讀本》，讓他們準確
理解和推行國家安全教育。據他了
解，家長們十分支持學校推行有關國
家安全教育的課程和活動，認為有助
同學明白作為中國人的責任，自己與
國家發展的關係，以及香港 「一國兩
制」 的獨特優勢。

準備竄英被截停
消息指《蘋果日報》主筆之一的馮偉光（筆名盧

峯），昨晚10時左右在本港機場準備離境時被截停拘
捕。馮偉光亦為《蘋果日報》前英文版執行總編輯。

警方表示，國安處昨晚在香港國際機場，以串謀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安罪，拘捕一名57歲中
國籍男子，該男子正被扣留接受調查。被捕男子當時
準備乘搭航機前往英國，被管制站人員截停，之後由
警方帶走。警方指相關執法行動仍然繼續，不排除將
有更多人被捕。

《立場新聞》昨晚發公告稱，為保障各支持者、
作者及編採人員，減低各方風險，決定把今年五月份
及之前刊出的博客文章、轉載文章和讀者投稿等評論
文章，全部暫時下架，與作者確認繼續刊出的意願和
風險後，再考慮合適安排及重新刊出。

《立場》亦稱，將會暫停接受贊助，包括中止
「MyStand計劃」 付費會員的月費轉賬安排，並將停
止接受新會員及新贊助款項。《立場》仍然會補充若
干人手，目前的財政儲備，足夠應付未來9至12個月的
開支。

《立場》還提到，已在今年五月終止入職半年以

上員工的僱傭合約，以高於法例要求的補償額結算了
年資，並以不低於原來條件簽訂新合約重新聘用。絕
大部分員工留職，繼續如常工作云云。

《大公報》早前踢爆，《立場》於今年五月初轉
載一篇題為《從愛爾蘭抗爭經驗，看香港抗爭運動的
未來》的文章。該文將北愛爾蘭武裝分子與所謂的
「香港抗爭」 作比較，揚言 「北愛爾蘭武裝反抗的土
壤和環境並非絕不可能在香港發生」 云云，鼓吹暴徒
「背水一戰」 。

網民：做過的一定找數
《立場》其後刪除有關文章。不過，有法律界人

士認為，煽暴文章已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而《立
場》將之轉載亦有機會觸犯國安法，即使刪除文章亦
不代表可以豁免法律責任。

《立場》今次公告令不少市民嗤之以鼻，市民
KamFai Tang在網上留言： 「不是說過寧死不從，齊
上齊落嗎？又話煲底見？那些慷慨就義的說話原來騙
人的。大難臨頭各自飛，做過的一定找數，唔係點對
得住被打、砸、燒的市民呀？」 市民Grace Lau說：
「呢個黃媒，祝你步入蘋果後塵。」 Chung Leung
Yu就說： 「只要犯法去到任何地方都拉到。」

【大公報訊】記者高仁報道：2014年創
辦的《立場新聞》，前身是《主場新聞》，
而《立場》創辦人蔡東豪就是所謂 「佔中十
死士」 之一。

根據《立場》網站內的介紹，其董事原
本有八人，當中大律師、公民黨吳靄儀早前
在2019年 「8．18」 非法集結案之中，被判
入獄一年，緩刑兩年，大律師公會確認正在
向吳靄儀進行調查，最嚴重情況可吊銷她的
大律師資格。至於另一董事練乙錚，近年積
極為 「港獨」 搖旗吶喊，瘋狂唱衰香港，例
如2018年9月，他與 「佔中」 發起人戴耀廷
在歐洲議會研討會 「唱衰」 香港，同年10月
在英國所謂的學術演講，揚言香港應該搞

「文化獨立」 。今次包括吳、練在內的六人
辭去董事職務後，僅餘蔡東豪及鍾沛權留任
董事。

《立場》長期與《蘋果日報》關係密
切，總編輯鍾沛權正是前《蘋果日報》副社
長陳沛敏的丈夫。《立場》早前報道《蘋
果》高層因觸犯國安法被捕的新聞時，試圖
為《蘋果》洗白，例如放大英國外相藍韜
文、英國工黨影子亞洲事務大臣 Stephen
Kinnock等外國政客的意見，稱今次行動反映
中央政府利用國安法對付異見聲音云云，意
圖淡化《蘋果》的惡行。此外，《立場》又
形容警方是強行「爆門」入屋拘捕陳沛敏，完
全無視警方執法的合法和合理。

《立場》總編輯為《蘋果》陳沛敏夫

▲▶警方國安處
依法對《蘋果日
報》採取搜查行
動後，先後拘捕
多名高層，昨晚
再拘捕另一主筆
盧峯（上圖）。


